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中科创达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王焕欣

010-82036551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9号院3号楼创达大
厦

ir@thundersoft.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王珊珊

010-82036551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9号院3号楼创达大
厦

ir@thundersoft.com

30049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299,453,079.09

158,474,961.14

136,303,687.10

266,831,069.56

0.3448

0.3429

1.60%

本报告期末

12,748,919,512.67

9,972,099,552.86

上年同期

2,400,709,316.47

104,369,373.13

88,254,753.88

288,354,661.10

0.2272

0.2263

1.09%

上年度末

12,508,126,864.97

9,773,332,362.8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37.44%

51.84%

54.44%

-7.46%

51.76%

51.52%

0.5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93%

2.0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86,04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股东名称

赵鸿飞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越超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安创业板 5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洋中科SPC株式会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中证人工智能主
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北京宏华聚信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魏桥国科科融（深圳）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其他

境外法人

其他

其他

境外法人

其他

其他

持股比例

26.60%

3.21%

1.89%

1.19%

0.95%

0.91%

0.72%

0.70%

0.69%

0.57%

无

无

持股数量

122,351,063

14,781,753

8,712,578

5,469,391

4,380,759

4,170,221

3,323,321

3,230,870

3,158,817

2,621,359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91,763,297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9,440,00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是 √否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青松建化

股票代码

600425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姜军凯

0991-6625372

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南路恒联巷237号

468016805@qq.com

证券事务代表

熊学华

0991-6670581

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南路恒联巷237号

Xxh723@163.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9,472,455,309.90

6,331,179,246.92

本报告期

1,769,734,695.87

154,547,103.86

109,813,490.71

100,722,160.43

157,964,897.23

1.718

0.068

0.068

上年度末

9,537,614,783.48

6,390,635,773.62

上年同期

2,058,573,439.17

268,566,623.75

215,216,688.06

176,100,954.04

131,788,273.14

3.411

0.134

0.13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0.68

-0.9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4.03

-42.45

-48.98

-42.80

19.86

减少1.693个百分点

-49.25

-49.25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新疆中新建能源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阿拉尔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
团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易方达基
金－汇金资管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张素芬

曹嘉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曹洪波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李炜权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持 股 比 例
(%)

22.49

16.60

2.74

2.12

1.30

0.66

0.64

0.62

0.54

0.54

前十名股东中，阿拉尔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疆中新建
能源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45%的股权，除此之外，二家股东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前十名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无

持股
数量

360,922,546

266,358,721

44,000,000

34,080,000

20,800,000

10,654,800

10,300,000

9,980,900

8,634,929

8,615,600

59,083

0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225,913,621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无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225,913,621

0

0

0

0

0

0

0

0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不适用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7日

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496 证券简称：中科创达 公告编号：2025-040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425 公司简称：青松建化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岳亚梅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董事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实施留置措施

被委托人姓名

未委托其他董事出席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熙菱信息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何岳

0991-5573585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3000
号7幢301室

dongmiban@sit.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胡安琪

0991-5573585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喀纳
斯湖北路455号新疆软件园B4栋

huaq@sit.com.cn

300588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74,569,384.28

-30,341,890.33

-34,358,505.77

-56,347,833.62

-0.1596

-0.1596

-10.09%

本报告期末

707,340,115.35

284,046,929.34

上年同期

65,970,981.62

-21,121,943.96

-25,705,702.81

-60,288,521.21

-0.1106

-0.1106

-5.67%

上年度末

647,253,536.29

320,030,826.0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3.03%

-43.65%

-33.66%

6.54%

-44.30%

-44.30%

-4.4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9.28%

-11.2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何开文

岳亚梅

上海元圭科技
有限公司

阿拉山口市鑫
都技术服务有
限合伙企业

#刘子寅

中国工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大成中证
360 互联网+大
数据100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金

陈建良

BARCLAYS
BANK PLC

#陈子阳

郑依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7,971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何开文先生和岳亚梅女士是夫妻关系，一致行动人；阿拉山口市鑫都技术服务有限合伙企业是公司员工持股
平台；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刘子寅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426,260股，合计持有公
司股票1,426,260股。

公司股东陈子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735,800股，合计持
有公司股票735,800股。

持股比例

22.51%

10.18%

2.74%

1.45%

0.74%

0.52%

0.52%

0.44%

0.38%

0.3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43,104,000

19,500,000

5,238,100

2,767,117

1,426,260

995,500

995,100

836,700

735,800

654,5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0

14,625,000

0

0

0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概述1、新签订单情况
报告期内，北京资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资采”）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剔除北

京资采带来的增量业务外，公司原有核心板块（公共安全、网络与数据安全，数字经济等），积极
把握行业数字化升级机遇，新签毛利额同比增长80%。其中新疆区域新签订单毛利额较去年
同期增长 100%以上，疆外区域新签订单毛利同比提升 50%以上，公司在FK业务方面取得突
破，同时参与某市公安局新一代视频联网平台建设项目成功中标，为业务覆盖该市各区分局以
及辐射周边地区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某综合保税区项目的成功中标，进一步巩固自身在经
济园区数字化转型领域的行业地位。2、主营业务数据分析(1)收入和毛利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56.9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3.03%,主要系本报告期北京
资采纳入合并范围导致收入上升。在毛利方面，实现毛利 3,000.1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6.01%；毛利率达40.23%，较去年同期上升1.03个百分点。从各业务板块来看，智能安防及信
息化工程毛利率20.04%，较同期下降4.63个百分点，主要系该业务板块中的软件开发服务等
高毛利项目招投标及项目验收推迟，业务占比较上年同期下降。信息安全产品、服务与综合解
决方案毛利率为60.76%，较去年同期下降4.03个百分点，主要系测评业务市场竞争加剧，公司
在该领域的盈利空间受到一定挤压，导致毛利率较同期有所下滑。其他数字政府及企业服务
与综合解决方案毛利率为43.82%，较去年同期增长10.40个百分点，主要系北京资采纳入合并
报告范围，公司服务类业务占比提升，进一步优化了业务结构，从而推动该板块毛利率大幅上
扬。

（2）期间费用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32.82%和6.63%，主要系北京资

采纳入合并范围导致费用增加。若剔除北京资采的影响，公司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则分别同
比下降11.85%和12.76%。销售费用的降低主要是一方面公司对低产出的营销部门进行调整，
另一方面公司去年同期对产品前期能力验证投入较大，本报告期逐渐落单导致销售费用下
降。管理费用的减少则主要是管理架构的持续提效和人员成本的优化措施。财务费用同比增
长，主要系收购北京资采，并购贷款产生的利息支出，去年同期公司无有息负债。

（3）其他主要变化
报告期内，因长账龄项目回款不及去年同期，导致转回的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较

去年同期减少797万元，这一变化使得公司整体亏损较去年有所扩大。为了妥善解决应收款
项风险，公司已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加快资金回笼，降低坏账风险，确保现金流的健康以及业
务的可持续发展。期后某历史项目已成功回款10,350万元，该笔回款预计将对公司2025年度
利润总额产生正面影响，并且进一步改善公司的现金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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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除董事岳亚梅女士外的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本次董事会议案已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1、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8月2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3000号集电港7号楼301熙菱信

息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2、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6人（其中董事岳亚梅女士因被留
置，缺席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3、会议主持人：何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决议如下：1、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6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该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2025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2、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2025年上半年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均符

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要求，不存在违规
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亦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事项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公司董事会出具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

项报告》，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4、审议通过《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张登、吴正
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
董事会认为：鉴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未成就，并

存在部分激励对象离职的情形，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作废所涉已获授但尚未归属
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共计261.65万股。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全体成员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备案文件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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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1、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
年8月2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3000号7号楼3层熙菱信息
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2、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3、会议主持人：万芳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作出决议如下：1、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
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2、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如实反映了

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2025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4、审议通过《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票回避。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事项，内容和程序

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
定。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同意公司按照相关程序作废该部分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1、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300588 证券简称：熙菱信息 公告编号：2025-064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除董事岳亚梅女士外的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熙菱信息”）于2025年8月25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
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3年9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
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2023年9月21日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与
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个人或组织提出的异议。2023
年10月9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三）2023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
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四）2023年12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
议案》，同意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由30人调整为29人，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
量由638.00万股调整为618.0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159.50万股不变，授予总量由797.50万股
调整为777.50万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调整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调整
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五）2023年12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2023年12月6日为
首次授予日，以 6.46元/股的价格向 29名激励对象授予 618.00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公司
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六）2024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
原因已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作废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合计54万股第二类
限制性股票。与此同时，决定对本次 24名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第一个归属期不得归属的141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作废。综上，本次合计作废失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95万股。

（七）2025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
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作废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合计77.25万股第二类限制性
股票。与此同时，决定对本次19名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第二个归属期不得归属的184.4万股限
制性股票进行作废。综上，本次合计作废失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61.65万股。

二、本次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具体情况1、因激励对象离职作废限制性股票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
将作废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合计77.25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2、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若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
目标的，则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归属或递延至下期归属，
并作废失效。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考核年度为2023-2025年三个会计年度，以公司各年度营业
收入或净利润进行考核，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具体考核目标如下：

归属期

第一个归属期

第二个归属期

第三个归属期

考核年度

2023

2024

2025

业绩考核指标

目标值（Am）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①2023年营业收入不低于2.3亿元；②2023
年净利润不低于1,500万元。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①2024年营业收入不低于4.5亿元；②2024
年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①2025年营业收入不低于7.4亿元；②2025年净
利润不低于8,600万元。

触发值（An）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①2023年营业收入不低于2.0亿元；②2023年净利润不低于1,050万元。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①2024年营业收入不低于3.5亿元；②2024年净利润不低于3,700万元。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①2025年营业收入不低于5.6亿元；②2025年净利润不低于6,000万元。

注：“净利润”指标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且剔除本次及其它激励计划股
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为计算依据。

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实际完成情况对应不同公司层面归属比例，具体如下：
业绩完成度

A≥Am

An≤A＜Am

A＜An

公司层面归属系数（X）

X=100%

X=（A-An）/（Am-An）*50%+50%

X=0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4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0,552,546.21元，剔除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后，未达到上述规定的业绩考核指标，首次授予部
分的第二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未成就，公司决定对本次19名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第二个归
属期不得归属的184.4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作废。

综上，本次合计作废失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61.65万股。
三、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影响本激励计划继续实施，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经审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因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存在的第

二个归属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成以及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情形，根据《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已
授予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应予以作废。因此，同意本次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
限制性股票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事项，内容和程序

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
定。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同意公司按照相关程序作废该部分限制性股票。

六、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经审核，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就本次作废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

的批准和授权，本次作废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1、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2、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3、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
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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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除董事岳亚梅女士外的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钟仲人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钟仲人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职
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钟仲人先生的
辞呈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钟仲人先生辞去财务总监职务不会对公司日常运营产生不利
影响。

钟仲人先生的原定任期为2024年5月23日至2027年5月22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钟仲
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钟仲人先生担任公司副总
经理及财务总监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及董事会对钟仲人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
所做的杰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为保证公司财务工作的正常开展，在董事会聘任新的财务总监之前，由公司董事长、董事
会秘书何岳先生代行财务总监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程序尽快完成财务总监选聘工作。

特此公告。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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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总股本960,295,304股为
基数，拟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34元（含税），总计派发现金股利32,650,040.34元（含税），占公
司2025年半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52%，剩余74,336,775.12元转至以后
年度分配。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ST华微

股票代码

600360

变更前股票简称

ST华微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于馥铭

0432-64684562

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99号

hwdz99@hwdz.com.cn

证券事务代表

于馥铭

0432-64684562

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99号

hwdz99@hwdz.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6,419,641,077.19

3,418,112,678.71

本报告期

1,247,479,278.59

125,547,909.60

106,986,815.46

114,114,658.05

88,332,962.50

3.14

0.11

0.11

上年度末

6,395,049,134.71

3,349,542,886.49

上年同期

1,079,357,182.50

75,888,891.48

67,591,379.19

54,293,789.03

119,606,815.95

2.05

0.07

0.0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0.38

2.0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5.58

65.44

58.28

110.18

-26.15

增加1.09个百分点

57.14

57.14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林文耀

保宁资本有限公司－保宁新兴市场基
金（美国）

梁沛光

郑秋红

施建兴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 股 比 例
(%)

22.32

0.80

0.78

0.54

0.49

0.47

持股
数量

214,326,656

7,636,060

7,453,121

5,144,700

4,676,400

4,483,766

61,000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214,326,656

邓启聪

保宁资本有限公司－保宁新兴市场中
小企基金（美国）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人民币资金汇入

张葆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0.38

0.36

0.32

0.30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未知其他社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社会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前十名
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3,639,470

3,476,030

3,052,562

2,900,050

0

0

0

0

无

无

无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360 证券简称：*ST华微 公告编号：2025-070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分配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34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动，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本次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根据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公司2025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106,986,815.46元。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司2025年半年度以实施2025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总股本960,295,304股为
基数，拟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34元（含税），总计派发现金股利32,650,040.34元（含税），占公

司2025年半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52%，剩余74,336,775.12元转至以后
年度分配。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
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公司股东会授权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授权安排》的议案，在符合以下前提条件及
比例上限的情况下，决定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具体方案并全权办理中期利润分配的相关
事宜，具体如下：

1、中期分红的前提条件：（1）公司当期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2）董事会根据公司的
盈利情况和资金需求状况，认为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

2、中期分红的比例上限：现金分红总额不超过2025年相应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的40%。

3、董事会有权决定是否进行利润分配、制定利润分配方案以及实施利润分配的具体金额
和时间，授权期限自本议案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
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30日和5月21日刊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利润
分配授权安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和《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根据前述相关授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由2024年年度
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吉

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
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监

事会认为：董事会提出的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严格履行
了现金分红决策程序，综合考虑了公司内外部因素、公司经营现状、未来资金需求。体现了公
司长期的分红政策，能够保障股东的稳定回报并有利于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利益，同意该利润分
配方案。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每股收益、

现金流状况、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实施安排以公司后续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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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8月21日发出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分别以送达、发送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根
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在公司本部会议
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5名，实到董事5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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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5年 8月26日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名，实到3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21日分别以送达、发送电子邮件及电话通
知的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由监事会召集人禹彤女士主持。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审核意见如下：1、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2、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5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2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4、监事会保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本
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二、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对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审核意见如下：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严格履行了现金分红决策程

序，综合考虑了公司内外部因素、公司经营现状、未来资金需求。体现了公司长期的分红政策，
能够保障股东的稳定回报并有利于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利益，同意该利润分配方案。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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